
※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

1. 增訂區內依通案性
管制事項辦理

2. 刪除與通案性管制
事項重複的條文

3. 依通案性管制事項
修訂相關條文

4. 刪除已由中央地方
專法規範的條文

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（配合通案性原則）專案通盤檢討案

主旨：「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（配合通案性原則）專案通盤檢討案」

自114年4月1日起公開展覽30天。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、第23條及第28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 臺中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府授都計字第1140058786號
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114年4月1日起30天。

二、公告地點：本府公告欄（臺灣大道市政大樓）、本府都

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、綜合企劃科、本市各區公所。

三、公告內容：「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（配合通案性原則）專案通盤檢討案」計畫書1份。

宣 傳 單

二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6條。

 計畫內容概述

三、檢討範圍：包括臺中市轄區內各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。截至114年2月底，

臺中市轄區內劃設18處主要計畫區，共計92處細部計畫納入本案檢討，分為

10冊製作，詳見各冊計畫書第一章內容。

四、檢討原則、構想及檢討方式

 通案性土管訂定構想

項目 通案性管制事項

一 用語定義
1.通用性之用語定義19項
2.得依實際需求增訂

二 使用項目與開發強度
1.甲、乙種工業區土地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
2.高度比檢討方式（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者）
3.早期細分基地院落留設放寬條件

三 騎樓與建築退縮
1.公共開放空間及前院範圍之人行步道淨寬
2.地形特殊基地無法依規定退縮建築之處理方式

四 容積獎勵 已訂街角開放空間獎勵，界定獎勵條件

五 景觀及綠化原則 法定空地綠化通案性管制事項

六 都市設計審議
1.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及審議項目
2.得依實際需求增訂

七 簡易都更 為鼓勵老舊地區申辦獎勵重建，簡易都更條文納入通案原則

八 附則
1.基地於都市計畫擬定前業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不合最小面積
或深度之處理

2.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得依原領執照繼續使用

臺中市通案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表

一、訂定通用性之
用語定義

二、通案性管制規
定統一訂定

三、保留計畫差異
性條文

（詳見各冊計畫書第二、三章內容。 ）

一、計畫緣起
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訂定，係為落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目的，界定各使用

分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規則，以為建築管理與工商管理之依據。

臺中市轄區內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曾於104年7月配合「都市計畫

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」之制定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消弭土地使用管制因改制升

格及法規變動而衍生之執行問題。但因各計畫擬定背景、擬定機關及各地區都市發

展程度之差異，部分計畫區管制內容繁雜不易查找、部分計畫區通案性管制規定用

語存在差異，造成實際執行時因條文疑義常需確認協處，延宕民眾開發申請時程。

為達簡政便民之目的，因此進行全市各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檢討，

全面清查彙整各計畫區管制要點訂定之規劃原意及執行內容，羅列執行疑義樣態，

並訂定全市通案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表，作為各細部計畫通案性規定之執行依

據，故辦理本次專案通盤檢討。

一 化繁為簡
制訂「通案性土地使
用分區管制事項表」

二 因地制宜
保有個別細部計畫之
特殊性

三 釐清疑義
參酌相關執行單位意
見修正

四 保障權益
不進行分區名稱及條
文內容實質修訂

 檢討原則  各計畫檢討方式

四、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：

（一）訂於114年4月14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0時整於文心第二市政大樓一館地下1樓大禮堂

舉行（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）。

（二）訂於114年4月2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於豐原區公所4樓第3會議室舉行（地址：

臺中市豐原區市政路2號）。

五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

位）、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

展局提出意見，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

本府都市發展局
網站QRcode

（計畫書內容請至都市發展局網站下載閱覽）



※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

計畫區簡稱區域分冊
1-1~18 (舊市區+中、西
、南、東、北、北屯區)臺中市

都市計
畫

第1冊

1-19~41(西屯、南屯區)第2冊
1-42~52(整體開發單元)第3冊
3-1~5中科特定區中科第4冊
4-1大里大平霧

地區第5冊 4-2太平
4-3霧峰
5-1烏日烏日大

肚地區第6冊 5-2高鐵
5-3大肚
6-1臺中港特定區臺中港

特定區第7冊 6-2~5(其他另擬細計)
7-1大甲

甲安埔
地區第8冊

8-1大甲(日南地區)
9-1鐵砧山
10-1大安
11-1外埔
12-1~3后里

后里及
豐潭雅
神地區

第9冊

13-1豐原
13-2潭子
13-3大雅
13-4神岡
13-5~8(其他另擬細計)
14-1東勢

東新石
梨谷
地區

第10冊
15-1新社
16-1石岡水壩
17-1谷關
18-1~4梨山

專案通盤檢討範圍及各冊計畫書涵蓋範圍示意圖

「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（配合通案性原則）專案通盤檢討案」
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

編 號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

(免填)

一、土地標示： 

段

小段

地號

二、門牌號碼： 

區 路

段 街

巷 弄

號      樓

填表時請注意：  
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
二、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三、「編號」欄請免填。
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聯

絡地址、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，
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

五、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
588號，電話：（04）22289111轉分機65200。

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 是   否

陳情人或團體代表： 簽章

聯絡電話：

聯絡地址：

民國  年 月 日

五、各細部計畫土管要點修訂內容（詳見各冊計畫書第四章內容。 ）


	投影片編號 1
	投影片編號 2

